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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股权结构调整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风险：本次交易涉及关联交易风险 

 除本次交易外，过去 12 个月与陕煤集团及下属企业发生的除日常关联交易

以外的偶发性关联交易累计 2 次，金额分别为 54,950.49 万元、11,880.53

万元。 

 关联人补偿承诺：无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了进一步做强做大煤炭主业，强化专业化管理运营，结合公司下属控股子

公司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南产业”）管理与发展现状

以及服务企业和矿井情况，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下

属实际控制企业拟与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陕煤集团”）

及其下属控制企业、神南产业部分原股东签署《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陕煤集团拟将其持有神南产业 20,000 万元出资额转让

给陕西陕煤曹家滩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曹家滩矿业”）；公司拟将其持有

神南产业 8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曹家滩矿业、将其持有神南产业 21,600 万元出

资额转让给陕西小保当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小保当矿业”）、将其持有神

南产业 9,831.84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陕煤集团神木张家峁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张家峁矿业”）；陕西陕煤陕北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北矿业”）拟



将其持有神南产业 800 万元出资额转让给曹家滩矿业；陕煤集团神木红柳林矿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柳林矿业”）、陕煤集团神木柠条塔矿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柠条塔矿业”）和张家峁矿业分别以自有资金现金新增神南产业 16,400

万元、16,600 万元以及 9,168.16 万元出资额，神南产业注册资本增加至 180,000

万元。 

本次股权结构调整完成后，陕煤集团将不再直接持有神南产业的股权，公司

将降低直接持有神南产业的股权比例。 

（二）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神南产业《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有股东及现有股东同一控制下的企

业之间转让/受让公司出资或参与公司增资时，其他股东对该转让或增资不享有

优先购买权或优先增资权，无需经过其他股东的同意。股东向除现有股东及其同

一控制下的企业之外的其他主体转让公司出资，或除现有股东及其同一控制下的

企业外的其他主体参与公司增资时，现有股东及其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对该转让或

增资，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或优先增资权”。 

结合神南产业《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权调整方案中，陕煤集团向

其同一控制下的企业之间转让股权，公司对本次转让不享有优先购买权，公司及

其同一控制下的企业之间转让股权及增资，陕煤集团对本次转让及增资亦不享有

优先购买权和优先增资权。 

除上述情形外，神南产业本次股权结构调整涉及公司及其下属控制企业与曹

家滩矿业的股权转让，以及公司下属控制企业向与陕煤集团及其下属控制企业的

合资公司增资的情形。交易对方陕煤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曹家滩矿业系陕煤集

团控股子公司，属于本公司的关联方。因此，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公司

的关联交易。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

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陕煤集团及其下属企业发生的

偶发性关联交易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但并未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 5%以上。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名称：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 万元 

3、法定代表人：杨照乾 

4、注册地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 1 号都市之门 B 座 

5、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成立日期：2004 年 2 月 19 日 

7、经营范围：煤炭开采、销售、加工和综合利用；煤化工产品、化学肥料

和精细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电力生产与供应；煤炭铁路运输（限自营

铁路）；机械加工；煤矿专用设备、仪器及配件制造与修理；煤炭、化工、煤机

的科研设计；煤田地质勘探；咨询服务；煤及伴生矿物深加工；矿山工程及工业

和民用建筑；机电设备安装；矿井（建筑）工程设计；工程监理；建材销售；气

体产品的制造和销售；火工、公路运输；物资仓储；高科技产业；农林业；自营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其中煤炭开采、电力生产与供应、煤田地质勘察、气体产品制造、公路

运输项目由集团公司所属企业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关联关系：陕煤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 

（二）陕西陕煤曹家滩矿业有限公司 

1、公司名称：陕西陕煤曹家滩矿业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人民币 322,800 万元 

3、法定代表人：雷亚军 

4、注册地址：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孟家湾乡马大滩马场村结合部 

5、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6、成立日期：2012 年 4 月 24 日 



7、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勘查；煤矿的投资（限自有资金）、管理；煤炭销

售、加工和综合利用；煤化工产品、精细化工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机械加

工；煤矿专用设备、仪器及配件制造、安装及维修；矿山工程及工业和民用建筑、

机电设备安装、矿井（建筑）工程设计、监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关联关系：曹家滩矿业系公司控股股东陕煤集团实际控制企业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名称：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二）注册资本：人民币 137,831.84 万元 

（三）法定代表人：乔少波 

（四）注册地址：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市滨河新区广顺路中段 

（五）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六）成立日期：2008 年 5 月 6 日 

（七）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煤炭洗选；工程塑料及合成树脂制造；金属表

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电镀加工；淬火加工；喷涂加工；金属切削加工服务；机

械零件、零部件加工；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

备制造；通用设备修理；专用设备修理；电气设备修理；通信传输设备专业修理；

通信交换设备专业修理；工业机器人安装、维修；对外承包工程；普通机械设备

安装服务；煤炭及制品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非金属矿及制

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橡胶制品销售；机械设

备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制品销售；仪器仪表销售；

电线、电缆经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矿山机械销售；紧固件销售；金属密

封件销售；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齿轮及齿轮减、变速箱销售；软件销售；轴承、

齿轮和传动部件销售；轴承销售；电器辅件销售；装卸搬运；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互联网安全服务；互联网数据服务；

区块链技术相关软件和服务；网络技术服务；大数据服务；软件开发；软件外包

服务；网络与信息安全软件开发；物联网技术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5G 通

信技术服务；物业管理；土地使用权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机械设备租赁；

运输设备租赁服务；餐饮管理；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教

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

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安全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招投标代理服务；采



购代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紧急救援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采矿行业高效节能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

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咨询策划服务；教育教学检测和评价活动；特种作业人

员安全技术培训（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许可项目：电线、电缆制造；发电、输电、供电业务；建筑智能化工程施

工；电气安装服务；建筑劳务分包；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住宿服务；

餐饮服务；检验检测服务；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服务；建设工程质量检测；建设工

程勘察（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四、股权转让及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分别为： 

甲方：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陕西陕煤陕北矿业有限公司 

丁方：陕煤集团神木红柳林矿业有限公司 

戊方：陕煤集团神木柠条塔矿业有限公司 

己方：陕煤集团神木张家峁矿业有限公司 

庚方：陕西中能煤田有限公司、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孙家岔龙华矿业有限公司、

陕西清水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辛方：陕西小保当矿业有限公司 

壬方：陕西陕煤曹家滩矿业有限公司 

癸方：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二）甲方拟将其持有的标的股权（20,000 万元出资额）以 299,228,654.28

元的价格转让给壬方；乙方拟将其持有的标的股权（800 万元出资额）以

11,969,146.17 元的价格转让给壬方、将其持有的标的股权（21,600 万元出资额）



以 323,166,946.62 元的价格转让给辛方、将其持有的标的股权（9,831.84 万元

出资额）以 147,098,412.61 元的价格转让给己方；丙方拟将其持有的标的股权

（800 万元出资额）以 11,969,146.17 元的价格转让给壬方。己方、辛方、壬方

同意受让甲方、乙方、丙方转让的标的股权。 

（三）丁方、戊方、己方拟分别以自有资金 245,367,496.51 元、

248,359,783.05 元及 137,168,808.95 元向癸方增资。 

（四）根据癸方《公司章程》的规定，现有股东及现有股东同一控制下的企

业之间转让/受让公司出资或参与公司增资时，其他股东对该转让或增资不享有

优先购买权或优先增资权，无需经过其他股东的同意。股东向除现有股东及其同

一控制下的企业之外的其他主体转让公司出资，或除现有股东及其同一控制下的

企业外的其他主体参与公司增资时，现有股东及其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对该转让或

增资，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或优先增资权。本次增资涉及的丁方、戊

方、己方均系现有股东乙方控制下的企业，因此本次增资其他股东不享有优先增

资权，无需其他股东同意；甲方向壬方转让标的股权及乙方向己方、辛方转让标

的股权均系现有股东及其同一控制下的企业之间转让/受让公司出资，其他股东

不享有优先购买权，无需其他股东同意；乙方、丙方向壬方转让标的股权不符合

前述《公司章程》的特殊性规定，其他股东及其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在同等条件下

享有优先购买权。除乙、丙双方外的其他股东及其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同意放弃该

股权转让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 

（五）协议生效条件：本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

章；癸方股东会审议通过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取得有权国

资监管机构的批准。 

（六）甲方、乙方、丙方承诺标的股权不存在任何权利上的瑕疵，不存在被

设置质押等担保权利的情况，不存在因任何原因被采取冻结、查封等司法或行政

强制措施的情况，不存在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 

（七）丁方、戊方、己方承诺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均为其自有资金，该部分

增资价款不存在任何股东借款、抵押、担保等情形。 

（八）自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起，丁方、戊方、己方、

辛方、壬方即成为标的股权的拥有者，享有与癸方股权有关的股东权利并承担股

东义务；甲方、丙方则不再持有癸方的任何股权，不再享有与癸方股权有关的任

何股东权利，也不再承担与癸方股权有关的任何股东义务；其余股东仍基于其持

有癸方的股权享有与癸方股权有关的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 

（九）违约责任：如果协议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但不足以导致本协议无法履

行，则各方应保证继续履行本协议。如违约方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则违约方应



当承担守约方的相应的直接经济损失。 

（十）管辖法律与争议解决：本协议的订立、生效、解释和履行以及因本协

议而产生的争议的解决应受中国法律管辖。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

何争议，应通过协议各方诚意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五、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是根据正衡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分别出具的《陕煤集团神南产

业发展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项目涉及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正衡

评报字[2021]第 422 号）、《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单位拟股权转让项

目涉及的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正

衡评报字[2021]第 423 号），即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以资产基础法评估，

神南产业的净资产为 206,216.18 万元。 

截至目前，上述评估结果已分别取得陕煤集团编号为“陕煤评备字【2021】

029 号”和“陕煤评备字【2021】030 号”的评估备案。在遵循市场定价原则下，

结合上述评估值，经交易双方协商，本次股权转让及增资的价格为 1.4961 元/

一元出资额（保留 4 位小数），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 654,834,380.85 元。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公司进一步做强做大煤炭主业，强化专业化管理运营的需要，同

时结合了神南产业管理与发展现状以及服务企业和矿井实际情况，神南产业本次

股权调整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方向和实际经营需要，可以进一步增加公司实力，

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未来

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会对公

司独立性产生影响，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七、本次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0年 10月 26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控股子公司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结构调整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关联董事杨照乾、王世斌和李向东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

意见和独立意见。根据《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权转让事宜

属于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 事前认可意见 

1. 公司控股子公司神南产业本次股权结构调整暨关联交易的方案符合神南

产业管理与发展现状，本次股权调整事宜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符

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中关于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 

2. 公司本次关联交易的审批将严格遵循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

规定，有关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参考资料详实完备，具备提交第三届董事会第二

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条件； 

3. 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作为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

会议审议。 

（二） 独立意见 

1. 公司控股子公司神南产业本次股权结构调整暨关联交易的方案符合神南

产业管理与发展现状，本次股权调整事宜符合公司经营实际和整体发展战略。本

次关联交易价格以正衡房地产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交易标的出具的评估结果为

依据定价，交易的价格公允合理，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化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和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2.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对上述交易事项审议并获得通过，在

关于控股子公司陕煤集团神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股权结构调整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杨照乾、王世斌和李向东依法回避表决，上述议案的审

议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3. 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神南产业本次股权结构调整相关事项。 

九、历史关联交易情况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本次股权转让前的 12 个月内，公司与陕煤集团及下属

企业发生的除日常关联交易以外的偶发性关联交易金额总计 66,831.02 万元。 

十、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 

（三）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10 月 26 日 


